
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
國政府首先提出並在基本
法中作出規定的，中英聯
合聲明中並沒有提及普選

問題。而特首候選人最終由具廣泛代表
性的社會縮影經選舉產生，其中的數目
及內容均須符合均衡參與原則，在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及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普選問題的決定當中均有明確規
定。
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

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的目標。」
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關於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
二第三條的解釋，規
定了「兩個產生辦
法」的修改要按照
「五步曲」的程序
進行，為普選辦法
的產生打下基礎。
2007年12月29
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
定》：「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
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
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
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喬曉陽：基本法起草時的共識
在同一天，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

專門對提名委員會為何要參照現行的選
舉委員會規定來組成作了清楚的解釋，
他說，一是明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
委員會組成，是因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的組成是基本法起草時經過廣泛諮詢
和討論所形成的共識，凝聚着各方面的
智慧，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和較強的認受
性；二是香港回歸以來的行政長官選舉
實踐證明，選委會這種組成體現了各階
層、各界別的均衡參與，具有廣泛的代
表性；三是香港社會較多意見認為，特
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參考選舉委員會
的組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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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開展政改諮詢至今快將兩個月，袁
國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初步總結

了現階段的情況，「既非很理想，也不算很
壞」：各界對政改議題的觀點仍有很大分歧，
但總算能集中幾個議題，包括「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是否是基
本法的「僭建」、選舉辦法是否需要符合國際
標準、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要求、「可參
照」選委會組成的問題，及如何提升提委會的
廣泛代表性的元素等。

遲不表態 營造「聽意見」氛圍
所謂「公民提名」是政改諮詢爭論的一個焦
點。反對派拒絕「有商有量」，繼續鼓吹違憲
的「公提」，但特區政府堅持先讓公眾開放討
論，並無表明「公提」是否違憲，被質疑是
「態度曖眛」。袁國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笑言，他曾以「我（對『公提』）會繼續採
取曖昧態度」回應有關問題，只是在開玩笑。
他強調，理解社會上有意見對「公民提名」

表示擔心，甚至質疑政府不早日表態會予人
「假希望」。但針無兩頭利，為免令外界產生
「政府無心聽意見」的錯覺，也不想破壞溝通
氣氛，當局在平衡利弊下決定現階段不作具體
回應。

不提「公民提名」可擴參與形式
儘管爭論仍激烈，但袁國強指出，社會大眾

在互動過程中也令討論起變化，例如「公民提
名」的討論，至今已衍生出「公民推薦」、
「公民元素」等說法，大家開始進一步思考一
旦「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是否有其他增加
選民在提名階段參與的形式等。
「機構提名」是另一個爭議點。袁國強指

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訪港時，指出提委會所作的是
「機構提名」，是為了解釋基本法四十五條提
名委會的性質，「你叫它機構也好，單位也
好，最重要是，不是指個人或個別成員，而是
提名委員會整體去提名」。

他又透露，特區政府會在諮詢期內適時提出
觀點，「相信很快會有資料」。

觀點不同正常 只要不違基本法
袁國強坦言，不同人士對法律問題有不同演

繹很正常，不單是基本法，即使對香港其他法
律，也會有不同觀點，「終審庭與原訟庭的意
見可能不同，就算同一法庭內三個法官中也出
現二比一，終審庭也並非五個法官意見一
致」。
因此，特區政府在提出建議時，一定會在法

律層面清楚說明，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抱着
「有商有量」態度，盡量尋求方法收窄分歧，
並非堅持原則不討論，甚至「無『公民提名』
就中環見」，「討論重大議題是需要政治妥
協，堅持原則不討論甚至無公民提名就中環
見，又是否正確態度？」
袁國強強調，各界只要在不違反基本法，不

推翻提名委員會權力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有商
有量，收窄分歧，先行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少
妍、黃斯昕）有反對派中人或
明知「公民提名」違憲，遂
「死撐」稱應為此而修改基
本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
訪問中強調，基本法是香港
重要的憲制文件，不應輕言
修改，更不能為了滿足個別
人士的要求而修改。
袁國強指出，基本法是香港最根本的法規，有人

更形容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是嚴肅及重要
的文件，儘管從法律理論層面說可以修改，基本法
第一五九條也說明可作出修改，但社會必須要考慮
實際情況，一個重要的憲制文件不應輕言修改。
他進一步反駁修改基本法落實「公民提名」的論

點：首先是要考慮「公提」是否違反基本
法，其次是倘「公提」違反基本法，是否
就是修改基本法的好理由：「如果有其他
方法，為何要為一個選擇而修改基本
法？」
歸根究柢，他認為，特首選舉兩個
重要關鍵是廣泛代表性及民主
程序的問題，倘能貫徹第四
十五條的廣泛代表性，是
否已兼顧到不同階層
利益，沒有需要修法
來滿足個別人士的要
求，「這是值得思考
的角度」。

尊重提委會權力
各界可收窄分歧
袁國強：政改爭抝點 港府將提觀點供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少妍、黃斯昕）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訪港時表明，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組成，是「八九
不離十」。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訪問中指出，「可參
照」說法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
並應連同基本法等有關規定作一致的解讀。大家應以四
大界別作為基礙的起步點，再按照以往經驗考慮或決定
如何改善四大界別。

「可參照」具有法律效力
袁國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可參照」說法來自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及2007年的決定，兩個決定均源
於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的解釋，在解釋文件的開
端也清楚指出，人大常委會是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
條的權力來源作出有關解釋，「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
是依據基本法的法律條文及概念，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文件」。
他續說，大家應循基本法背景及條文角度，理解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解釋及兩個決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特
首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而附件一中選舉委
員會亦具廣泛代表性，並規定按四大界別組成，在同一份
文件中，兩處不同地方出現同一個用詞，除非有很特別原
因，否則一般情況都應有一致性的解讀」。
袁國強更反問道：「若然是『可不參照』，那提委

會應如何組成？在『可不參照』情況底下，提委會會
否不符合均衡參與及兼顧各階層利益？這是一個很關
鍵的考慮。」

政府續聆聽「均衡參與」
他強調說，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已提到部
分的大原則，包括要確保均衡參與、兼顧各階層利益，
無論今後會否有改善空間，大家都應以四大界別作為基
礙的起步點，「當時構思四大界別是確保有效做到均衡
參與及兼顧各階層利益，雖然有人在實際運作上可能不
表認同，但以四大界別作為基礎的起步點，並按照以往
經驗考慮如何改善四大界別，這亦是好的做法」。
被問到四大界別比例是否應均等，袁國強回應說，特

區政府現正聆聽各界意見，任何改動亦要全盤考慮，不
得單一討論個別界別，「最近又有人倡議均衡參與是否
等同各個界別數字均等，未來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在
確保符合大原則後，很大程度已經轉變為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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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要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政制發展諮詢專責小組成員之一、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日前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政改諮詢

開展兩個月後，不少人已由最初堅持「公民提

名」，變為進一步思考是否有其他增加選民在

提名階段參與的形式。他強調，只要是不違反

基本法、不試圖推翻提名委員會權力的，各界

都可以「有商有量」，收窄分歧，先行一步，

並預告當局會適時提出觀點讓各界探討，「我

相信很快會有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少妍黃斯昕

■李飛訪港時表明，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
會組成，是「八九不離十」。 資料圖片

■袁國強：「如果有其他方法（達
至相同的目標），為何要為一個選
擇而修改基本法？」 彭子文攝

■■袁國強希望袁國強希望，，在政改議題上最在政改議題上最
重要的是大家要抱着重要的是大家要抱着「「有商有有商有
量量」」態度態度，，盡量尋求方法收窄分盡量尋求方法收窄分
歧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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